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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库存商品 2 000 000

若该项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则甲公司会计分录如下：

借：原材料 2 0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74 000

贷：库存商品 2 0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74 000

6. 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

者。此项业务的实质相当于将货物销售给股东或投资者，相

应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负债减少。会计上根据产品的

市场售价计算并确认销售收入，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并在

月末结转产品销售成本。即借记“应付股利”或“应付账款”科

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和“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科目。在企业所得税上，因为相关货物转移到企业之

外的其他主体，也需要按税法认定的公允价值计入企业应纳

税所得额，计算企业所得税。同时，增值税上也作视同销售处

理。

例6：甲企业将自产的10台设备作为股利分配给股东，该

设备成本为每台 2 000元，每台售价为 2 200元。会计处理如

下：

借：应付股利 25 74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2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 740

同时，结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20 000

贷：库存商品 20 000

综上所述，视同销售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区分税法与会计

对相同业务作出的不同规定。本文总结归纳了流转税及企业

所得税视同销售规定的不同，同时对各种视同销售业务的会

计处理做了分析，并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探讨，有助于会

计实务人员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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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房地产出售的会计处理归类比较

施 颖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 410004）

【摘要】房地产是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于企业类型、企业持有房地产的目的以及企业采用的计量模式的不

同，房地产出售的会计处理存在很大差别。本文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以便于比较和实务操作。

【关键词】房地产 出售损益 计量模式

一、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房地产

1. 出售自用房地产。非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房地产应作

为固定资产管理，企业对多余、闲置的自用房地产，可以对外

出售。对出售自用房地产的核算主要包括：注销出售自用房

地产原价及累计折旧和已计提的减值准备、收取出售价款、

支付相关清理费用、计算应交营业税、核算出售自用房地产

损益等。《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2006》指出，企业因出

售、报废、毁损、对外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转

出的固定资产，通过“固定资产清理”账户核算，出售的净损

益转入“营业外支出”或“营业外收入”账户。

例1：A企业出售旧房1栋，原价800万元，售价320万元，

已提折旧450万元、减值准备100万元，应付营业税16万元。

会计分录为：（1）将出售的固定资产转入清理时：借：固定

资产清理250，累计折旧450，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0；贷：固定

资产800。

（2）收回出售固定资产价款时：借：银行存款 320；贷：固

定资产清理320。

（3）计算应付营业税时：借：固定资产清理16；贷：应交税

费——应交营业税16。

（4）结转出售固定资产利得：320-250-16=54（万元）。借：

固定资产清理54；贷：营业外收入——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54。

需要说明的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6》，企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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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应确认为无形资产，因此出售房地产过

程中，如果房产附着地的土地使用权单独核算，则该土地使

用权应作为企业无形资产处理，确认无形资产处置损益。

2. 出售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

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指出，为赚取

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应确认为投资

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通常应当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

量，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1）采用成本模式计量。《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规定，

处置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应当按实际收到

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账户，贷记“其他业务收入”账户；

按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借记“其他业务成本”账

户，按其账面金额，贷记“投资性房地产”账户；按照已计提的

折旧或摊销，借记“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摊销）”账户；原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借记“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账户。

例 2：B企业将其出租的一栋写字楼确认为投资性房地

产，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租期届满B企业将该写字楼出售给乙

企业，合同价款为 200万元，乙企业用银行存款付清，出售时

该写字楼成本为180万元，已计提折旧300万元。

B企业会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 200；贷：其他业务收

入200。借：其他业务成本150，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30；贷：

投资性房地产——写字楼180。

（2）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企业出售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

等账户，贷记“其他业务收入”账户；按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

账面余额，借记“其他业务成本”账户；按其成本，贷记“投资

性房地产——成本”账户；按其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

借记“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账户，同时将投资

性房地产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其他业务收入，借记或贷记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贷记或借记“其他业务收入”账

户，按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在转换日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借

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贷记“其他业务收入”

账户。

例 3：2012年 10月C企业将新购入自用的一项固定资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出租使用，其账面价值为 40万元，公允价

值为42万元，年终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 45万元，

租赁期满后企业收回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并以50万元的价格

出售，款项收到存入银行。

会计分录为：（1）固定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借：投资性

房地产——成本42；贷：固定资产40，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2。

（2）年终公允价值变动：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3；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

（3）收回并出售投资性房地产：借：银行存款50；贷：其他

业务收入 50。借：其他业务成本 45；贷：投资性房地产——成

本42、——公允价值变动3。

（4）转销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转换时计入的资本公积：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贷：其他业务收入 3。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2；贷：其他业务收入2。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房地产是其开发的产品，不能确认为

固定资产或投资性房地产，而应界定为产品，在房地产开发

企业的专用账户“开发产品”中核算，相当于非房地产开发企

业的“库存商品”，出售房地产过程中取得的收入也不记入

“其他业务收入”账户，而应记入“主营业务收入”账户。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当开发项目竣

工验收、办妥移交手续前，不论是否签订正式购销合同，所收

到的均为预售房地产款，一律不确认收入，其款项暂记入“预

收账款”账户；因预收房地产款而交纳的营业税费等在“应交

税费——应交营业税”等账户核算；开发项目完工经验收合

格、竣工决算后，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购销合同规定将合格

的房地产产品移交给购买方，办妥移交手续后可以确认销售

收入的实现，借记“预收账款”、“应收账款”等账户，贷记“主

营业务收入”账户。

例4：鹏程房地产公司出售某小区住宅，共计销售款1 500

万元。按合同规定收取预售房款500万元，住宅房屋已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并办理竣工结算手续，开发实际总成本为 960

万元。房屋余款收讫存入银行。

会计分录为：（1）房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借：开发产

品960；贷：开发成本960。

（2）收到预售房款：借：银行存款500；贷：预收账款500。

（3）确认销售收入：借：应收账款1 500；贷：主营业务收入

1 500。

（4）冲减预售房款：借：预收账款500；贷：应收账款500。

（5）收到余款：借：银行存款1 000；贷：应收账款1 000。

（6）按规定计算应交营业税75万元：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75；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75。

（7）结转销售成本：借：主营业务成本 960；贷：开发产品

960。

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的房地产是企业安置拆迁居

民周转使用的房屋即“周转房”时，应先按周转房的摊余价

值，借记“开发产品”账户，贷记“周转房”账户；再按购销合同

中双方约定的价格，借记“银行存款”等账户，贷记“主营业务

收入”账户；并结转其销售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账户，

贷记“开发产品”账户。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